中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吉铁职院党发[2009] 20号

关于做好我院2009年招生
录取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为使我院2009年招生录取工作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确保平稳顺利进行，根据省高校党工委《关于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吉高校纪字[2009]3号）文件的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现就做好我院今年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招生“阳光工程”政策

2009年是我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推进学院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一年，做好今年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。招生工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全院教职工，要认真贯彻国家教育部和省高校纪工委《通知》的精神，按照招生“阳光工程”政策的要求，做到“六公开”，严格执行“六不准”的规定。要全面准确地向社会公示办学资格、招生计划、录取规则、录取结果、收费标准。要加大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切实做到招生程序和标准公开。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推进“阳光工程”制度化、系统化落实。

二、严肃纪律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
学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要严肃查处招生录取方面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，特别是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行为，认真执行教育部和省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；认真监督检查是否有巧立名目对录取考生高收费、乱收费情况；是否有借调整招生计划之机，对增招计划中录取的学生进行高收费、乱收费情况。要切实加强新生入学环节管理，严格按照省招办核准的录取招生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，录取通知书寄送必须采用给据邮件方式寄送，不得采用平信方式或者代领方式递送。加大对新生入学复查及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对材料不全或有疑点的学生，要展开核查。要严格规范招生计划调整执行工作。在招生录取中涉及增招、补录、专业调整等事项时，必须由学院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定，并接受群众的监督。严禁违规操作，杜绝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。

三、实行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

在招生录取工作中要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层层负责的制度，对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，要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，加强对有关人员的纪律教育和对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的监管，对招生录取中发生的违纪、违规问题或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。学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全过程参与招生录取工作，在“参与中监督，监督中服务”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对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、重要环节、重要岗位、重要时段实施有效监督，做到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问题。要加强对招生中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的查处。认真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，做到“有诉必应、有案必查、有错必纠、有责必问”，发现招生违规问题要及时依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理。

四、加强领导，成立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办公室

    为了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加强监管，成立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对我院招生录取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1、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王玉文（学院纪委书记）

成员：段宝明（纪检监察审计处处长）

           杨光赤（人事处处长）

2、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办公室

主任：段宝明

成员：杨光赤 曹玉林

招生录取监督检查工作办公室电话：0432-6123349

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七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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